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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之實務困境－機構仲裁與非機構仲裁
張競文＊

一、前言

由於社會經濟活動的變化，民事糾紛的類

型趨於多樣化。當事人既然是私法上的權利主

體，在程序上也應處於主體地位，享有程序處

分權和程序選擇權。仲裁是人民依法基於契約

自由原則及程序選擇權，同意選擇訴訟以外的

方式處理糾紛的制度。而仲裁制度之設計，相

較於訴訟而言，並無審級制度，可以避免冗長

的訴訟程序，還可以選任各種紛爭類型之專家

擔任仲裁人，無論是在時間上或是花費上都較

為節省，亦可紓解法院訟源。

我國仲裁法，除「機構仲裁」外，法院

實務上目前亦已承認「非機構仲裁」。惟實

務上近來就兩造間是否有機構仲裁協議乙事，

認定日趨嚴格，導致大幅減少「機構仲裁」

之適用。一般契約常見之仲裁約款，如：「雙

方對於本合約之履行如有爭議時，均得提請仲

裁。」、「仲裁應按本國仲裁法辦理：提請仲

裁之一方得指定一仲裁人通知他方，他方應

於接獲通知之日起 7 日內指定另一仲裁人通

知對方，再由雙方仲裁人推舉第三仲裁人。如

被通知之一方逾期不選定仲裁人或雙方仲裁

人未能共同推舉第三仲裁人時，雙方均得聲請

仲裁機構或管轄法院選定之。」等。則上開約

款之效力如何？屬「機構仲裁」或「非機構仲

裁」協議？當事人之一方是否得逕向仲裁機構

提付仲裁？茲整理近年來相關見解，探討仲裁

協議所生之相關問題。

二、機構仲裁與非機構仲裁

( 一 )	所謂「機構仲裁」是指依據特定國家的

法律規定所設立的法人機構或此機構團

體下所設立的仲裁單位或委員會。通常

這種機構或單位皆是常設性的，這種機

構在其仲裁庭完成特定仲裁事件任務

後，還持續存在，並繼續提供仲裁的相

關服務。而「非機構仲裁」，係指不需

仲裁機構之協助，直接由雙方當事人選

定之仲裁人自行組成仲裁庭進行仲裁，

非機構仲裁之仲裁庭於處理完畢該仲裁

案件後，即自動解散，又稱專案仲裁。1	

( 二 )	當前之實務見解—承認非機構仲裁

1.	「所謂個別式之仲裁係指處理仲裁事件

之仲裁人，並非屬任一仲裁機構之仲裁

人，或雖屬於某仲裁機構之仲裁人，引

用該仲裁機構之仲裁規則，但進行仲裁

程序並不受該仲裁機構之協助或管理，

即未經仲裁機構協助或管理下所進行之

仲裁。而我國仲裁法對於『機構仲裁』

或『個別仲裁』並無明文規定，但依仲

裁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有關現在或

將來之爭議，當事人得訂立仲裁協議，

約定由仲裁人一人或單數之數人成立仲

裁庭仲裁之，⋯』即我國仲裁法所定之仲

裁人，並無限於『仲裁機構』之仲裁人，

非『仲裁機構』之仲裁人，亦得為仲裁

事件之仲裁人，僅於當事人約定由非依

仲裁法設立之仲裁機構為仲裁時，依仲

裁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當事人於仲裁

協議約定仲裁機構以外之法人或團體為

仲裁人者，視為未約定仲裁人而已。抗

告意旨指陳系爭仲裁條款因約定個別仲
＊ 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社團法人高雄律師公會工程法律委員會召集人。

1. 藍瀛芳 (2015)，專案仲裁與機構仲裁的分野及其不同的程序機制，仲
裁季刊第 1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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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解決之，該名仲裁人無法由立約雙方

協議指定時，應由 ICC 指定之』，即已

約定由雙方指定之一位仲裁人組成仲裁

庭，且如無法協議指定時，則由國際商

會指定，核係非機構仲裁之仲裁協議，

依上說明，自屬有效。原法院維持台灣

台北地方法院依仲裁法第四條第一項規

定，所為停止訴訟程序及命再抗告人於

一定期間內提付仲裁之裁定，駁回其抗

告並延長其提付仲裁之期間至本件確定

之翌日起六十日，經核於法洵無違誤。

再抗告人認我國仲裁法並未規範非機構

仲裁（個人仲裁、臨時仲裁），尚非有

據 3。」

( 三 )	往昔之實務見解—不承認非機構仲裁

過去曾有當事人合意以「非機構仲裁」

之方式，即以三名自然人成立之仲裁庭組成

之專案仲裁作成仲裁判斷，卻遭法院認為非

仲裁法上之仲裁判斷，無仲裁法第 37 條第 1

項「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

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適用。就此，

可參考以下司法實務見解：

「…是仲裁法第 37 條賦與仲裁人之判

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

效力，並可逕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自應由

在國家監督下成立之仲裁機構，制定相關程

序規則，俾能確保仲裁判斷之公正性與正確

性，方得承認其具有確定力及執行力，即須

係由報經內政部徵得法務部會商各該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後許可之仲裁機構所作成者，始

克當之（最高法院 91 年度臺抗字第 634 號

裁定、92 年度臺上字第 170 號判決、92 年

度臺抗字第 143 號裁定、94 年度臺上字第

2. 參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抗字第 922 號民事裁定。

3. 參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抗字第 236 號民事裁定。

裁，不生確定判決效，力，且違反仲裁

法強制規定而無效云云，不足為採 2。」

2.	「按當事人就現在或將來之私法上爭

議，約定由單數或複數人成立仲裁庭仲

裁之，乃其基於權利義務及程序之主

體地位而行使程序選擇權，自應予以

尊重，此觀仲裁法第一條規定即明。

又仲裁人應為自然人，同法第五條第一

項亦有明定。故當事人就仲裁庭之組

成，如約定經許可設立之仲裁機構為仲

裁人，即由該機構依同法第九條第四項

規定，指定在其管理與監督下之自然人

組成仲裁庭，並依循該機構制定之程序

進行仲裁，作成仲裁判斷，此為機構仲

裁（institutional	 arbitration）； 如 未

約定仲裁人及其選定方法，或逕約定特

定自然人或其他方式指定自然人為仲裁

人，即依同法第九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

定選定，或由該特定之自然人或依該方

式指定之自然人組成仲裁庭，依約定之

程序進行仲裁，作成仲裁判斷，此為非

機 構 仲 裁（ad	 hoc	 arbitration）， 二

者皆為我國仲裁法所承認之仲裁，此觀

同法第九條第四項反面解釋、第十三條

第一項等規定益明。至當事人約定由未

經許可設立仲裁機構之法人或團體為仲

裁人者，依同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視

為未約定仲裁人，非屬仲裁法之機構仲

裁，其作成之仲裁判斷，即無仲裁法第

三十七條第一項『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

同一效力』規定之適用。本件兩造既約

定『應於台灣依 UNCITRAL（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

會）規則由仲裁人一名以中文進行仲裁



法
學
專
著

78 高雄律師會訊第 15 屆第 112 - 04~06 月

433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仲裁判

斷係由藍瀛芳、戴森雄及余烈等三名仲裁人

組成專案仲裁庭，而非由報經內政部徵得法

務部會商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許可之仲

裁機構所作成，揆諸上揭說明，自不應賦與

系爭仲裁判斷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

力。原法院以系爭仲裁判斷既非依仲裁法之

規定所組成仲裁機構所為，自不具確定力及

執行力，而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適用

法規並無錯誤。再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

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4。」因此，過去如非由「內政部徵得法務部

會商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許可之仲裁機

構」所作成之仲裁判斷，即非屬仲裁法上之

仲裁判斷，更無法據以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三、是否有「機構仲裁」協議之認定

( 一 ) 機構仲裁協議

當事人間之合意為機構仲裁或非機構仲

裁應如何認定？如：「雙方對於本合約之履

行如有爭議時，均得提請仲裁。」、「仲裁

應按本國仲裁法辦理：提請仲裁之一方得指

定一仲裁人通知他方，他方應於接獲通知之

日起 7 日內指定另一仲裁人通知對方，再由

雙方仲裁人推舉第三仲裁人。如被通知之一

方逾期不選定仲裁人或雙方仲裁人未能共同

推舉第三仲裁人時，雙方均得聲請仲裁機構

或管轄法院選定之。」，或「任何因本契約

而生或與本契約解釋或履行有關之爭議，得

以仲裁解決之。仲裁應於中華民國臺北市，

依中華民國仲裁法規進行之…」。此類常見

之約款之效力如何？屬「機構仲裁」或「非

機構仲裁」協議？當事人之一方是否得逕向

仲裁機構提付仲裁？	

有學者認為機構仲裁是指當事人就其爭

議的解決願意依據特定仲裁機構的仲裁規

則，受其監督與協助，以進行其仲裁。受理

的仲裁機構依照其仲裁規則予以受理後，即

須循其規則促使仲裁庭的組成，且提供其仲

裁事務等服務，並監督仲裁庭促使其在期限

內做出判斷。換言之，當事人約定機構仲裁

時，即表示已授權約定的仲裁機構，依照其

仲裁規則管理其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開始

後，當事人與仲裁人也皆須遵循仲裁規則，

進行其程序。在此基礎下，此特定的仲裁規

則即形成規範當事人、仲裁人與仲裁機構間

的約定內容。因此，使用機構仲裁的當事人，

須在其機構仲裁協議內有明確的約定仲裁機

構的名稱，方屬機構仲裁 5。

( 二 )茲整理我國最近司法實務見解如下：

1.	「依系爭合約關於仲裁協議約定：雙方

對於本合約之履行，雙方對彼此及建築

師之裁決如有爭議時，均得提起仲裁。

仲裁應按本國仲裁法辦理：…等語，有

聲請人提出之系爭合約影本 1 份在卷可

稽。可知兩造之仲裁協議僅約定準據法，

並未約定由仲裁機構辦理，應屬非機構

仲裁 6。」

2.	「依系爭契約第 31 條第 2 款約定，系爭

仲裁協議僅就適用之準據法及仲裁人選

定方式為約定，並未約明仲裁程序應循

仲裁機構制定之程序進行仲裁，難謂雙

方已有應由仲裁機構進行仲裁之合意，

原裁定據此解釋契約，自無捨契約文字

恣意解釋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又系爭

仲裁協議關於得聲請仲裁機構代為選定

仲裁人等語，僅約定雙方可在一方逾期

4. 參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非抗字第 122 號民事裁定。

5. 藍瀛芳 (2015)，專案仲裁與機構仲裁的分野及其不同的程序機制，仲
裁季刊第 101 期。

6. 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仲聲字第 4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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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選定仲裁人時，聲請仲裁機構代為選

定，而與仲裁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意旨

相同，非指聲請仲裁機構代為選任仲裁

人，亦由該仲裁機構進行仲裁程序，則

再抗告人以系爭仲裁協議有『仲裁機構』

字樣，遽謂雙方已有機構仲裁之約定云

云，難認為可採 7。」。

3.	「任何因本契約而生或與本契約解釋或

履行有關之爭議，得以仲裁解決之。仲

裁應於中華民國臺北市，依中華民國仲

裁法規進行之。依此記載，兩造間之仲

裁協議僅約定仲裁地在中華民國臺北市，

及準據法為中華民國仲裁法，並未約定仲

裁機構或指定以仲裁協會為仲裁機構甚

明。再抗告人雖主張，簽約當時僅有仲

裁協會一家，兩造之真義實有以仲裁協

會為仲裁機構云云，惟為相對人 MOBIS

公司所否認，已難認兩造有此真義。況

仲裁法第 1 條第 1 項亦規定『有關現在

或將來之爭議，當事人得訂立仲裁協議，

約定由仲裁人一人或單數之數人成立仲

裁庭仲裁之』等語，已明定仲裁庭得以

自然人組成，非以仲裁機構為唯一選項，

則在兩造未明定仲裁機構時，縱訂約當

時之仲裁機構僅有仲裁協會，仍不排除

由自然人組成仲裁庭之可能	8。」

( 三 )	可知依司法實務最近之見解，仲裁約款

中如無約定特定許可設立之仲裁機構為

仲裁人時，即屬「非機構仲裁」協議。

於上開案例中，當事人均有於契約內約

定雙方得以仲裁解決爭議，惟並未明確

約定由哪一個特定經許可設立之仲裁機

構進行仲裁，即均遭法院認為僅有約定

準據法及仲裁人選任方式，無「機構仲

裁」協議，而屬「非機構仲裁」協議。

因此，契約當事人間宜明確約定雙方未

來爭議之仲裁人為特定經許可設立之仲

裁機構，如：「雙方同意該爭議應提交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或台灣仲裁協會 )，

依中華民國仲裁法及該協會之仲裁規則

於 ( 台北 / 台中 / 高雄 ( 請選一地 )) 以

仲裁解決之。」較無爭議，否則即有遭

法院認定一律屬「非機構仲裁」協議之

風險。

四、	機構仲裁或非機構仲裁協議之效果

( 一 )	有機構仲裁協議者，不得聲請由法院選

任仲裁人

一旦約定機構仲裁，依仲裁法第 9 條第

4 項「前二項情形，於當事人約定仲裁事件

由仲裁機構辦理者，由該仲裁機構選定仲裁

人。」之反面解釋，即不得再依同法第 9 條

第 1 項之規定，聲請法院選任仲裁人。依此

亦為實務上諸多仲裁代理人於案件繫屬於仲

裁機構後，向法院聲請選任仲裁人，卻遭法

院裁定駁回之原因。就此，可參考下列司法

實務見解之觀點：

1.「按仲裁人於選定後 30 日內未共推主任

仲裁人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為之選定；

前 2 項情形，於當事人約定仲裁事件由

仲裁機構辦理者，由該仲裁機構選定仲裁

人，仲裁法第 9 條第 2 項及第 4 項分別

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觀之，仲裁法第 9

條第 4 項之仲裁人係指仲裁人及主任仲

裁人而言，因若僅侷限仲裁人，將使該條

項之規定形同具文。故於當事人約定仲裁

事件由仲裁機構辦理，且仲裁人有逾法定

期間未能選定主任仲裁人之情事時，應依

7. 參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度非抗字第 121 號裁定；本裁定之第一審裁定即
前述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仲聲字第 4號民事裁定。

8. 參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非抗字第 41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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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法條之規定，由仲裁機構選任之（臺

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96 年度非抗字第 18

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7 年度非抗

字第 11 號民事裁定參照）9。」

2.「本件兩造既依前揭仲裁協議向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聲請仲裁，並已分別選定周元

培律師、陳愛娥教授為仲裁人，且經仲

裁人出具選定同意書予該協會，堪認兩

造業已合意約定系爭爭議由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辦理仲裁事宜，則兩造就系爭爭

議所各自選定之仲裁人既未能於 30 日之

法定期間內共推主任仲裁人，揆諸前揭

規定及說明，本件自應由仲裁機構即中

華民國仲裁協會選定主任仲裁人，而無

仲裁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 10。」

( 二 )	無機構仲裁合意，如一方逕向仲裁機

構提付仲裁，他方無配合選任仲裁人

之義務

對此司法實務見解之觀點，有認為：

「又本件聲請人係以系爭合約有糾紛為由，

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聲請仲裁，並選定謝哲

勝為仲裁人，嗣於 106 年 6 月 23 日催告相

對人於 14 日內依仲裁法第 11 條規定選定仲

裁人，相對人逾期仍未選定等情，有系爭合

約、仲裁聲請書、仲裁人選定書、催告函及

送達回執等影本在卷可稽，核屬聲請人所為

之機構仲裁進行程序，與兩造間仲裁協議為

非機構仲裁不同，且相對人已爭執非屬機構

仲裁，並無嗣後同意改依機構仲裁機制處理

之意，是聲請人所為上開行為，已難認對相

對人生合法催告之效力，相對人自無配合選

任仲裁人之義務，亦無逾期選任之情。從而，

本件相對人既未受合法之催告，因其前提要

件已不具備，聲請人自不得聲請本院代為選

定仲裁人，本件聲請人之聲請，於法不合，

應予駁回 11。」，即認為如一方當事人逕向

仲裁機構提付仲裁，他方當事人無配合選任

仲裁人之義務，。

( 三 ) 無機構仲裁合意，如一方逕向仲裁機構

提付仲裁，可為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

對此司法實務見解之觀點，有認為：「國

仲裁協會代為選任仲裁人，與系爭合約第 31

條第 2 項之協議內容相符云云。然查，依前

述，系爭合約第 31 條第 2 項之約定為非機

構仲裁，亦即非約定係向依仲裁法第 54 條

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許可，由各

級職業團體、社會團體設立或聯合設立，負

責該仲裁機構仲裁人登記、註銷登記、訓練、

講習及辦理仲裁事件，並依法完成登記之社

團法人提付仲裁之仲裁機構，而系爭仲裁案

係由上訴人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聲請，即與

系爭合約第 31 條第 2 項約定不符；至於，

系爭合約第 31 條第 2 項雖約定『如被通知

之一方逾期不選定仲裁人或雙方仲裁人未能

共同推舉第三仲裁人時，雙方均得聲請仲裁

機構或管轄法院選定之』，然究係向何仲裁

機構聲請選定仲裁人，並未明定於系爭合約

內，兩造自應先合意該特定之仲裁機構後再

行聲請。從而，系爭仲裁判斷之仲裁庭組成

既未依兩造間之仲裁協議，則被上訴人主張

依仲裁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請求

撤銷系爭仲裁判斷，即屬有據 12。」，即一

旦經法院認定雙方無機構仲裁合意，如一方

逕向仲裁機構提付仲裁，該仲裁庭之組成即

不合法，依法可撤銷該仲裁判斷。

9. 參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1 年度仲聲字第 8 號民事裁定。

10. 參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4 年度仲聲字第 2號民事裁定。

11. 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仲聲字第 4 號民事裁定，本裁定經聲請

人提起抗告及再抗告，分別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抗字第 462
號民事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度非抗字第 121 號裁定駁回抗告及
再抗告維持。

12. 參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重上字第 77 號民事判決。



81高雄律師會訊第 15 屆第 112 - 04~06 月

法
學
專
著

13.仲裁法第4條：「(第1項)仲裁協議，如一方不遵守，另行提起訴訟時，
法院應依他方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命原告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
裁。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不在此限。( 第 2 項 ) 原告逾前
項期間未提付仲裁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訴。」

14. 可參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109 年度訴字第 71 號民事裁定：「系爭終止契
約第 9 條約定：因本協議書所生之爭議或請求，由甲、乙雙方本誠信
原則協議解決之，無法達成協議者，應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提付仲裁

以解決之，有系爭終止契約影本在卷可考，準此，兩造間就系爭終止
契約所生之一切爭議及請求，自應適用前揭仲裁先行條款，優先以仲
裁程序作為紛爭解決方式。…( 略 )。綜上所述，兩造間於系爭終止契
約中訂有先行仲裁之協議，原告未遵前開協議，逕行提起本件訴訟，
殊有不合，被告於本案之言詞辯論前，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命
原告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仲裁法第 4
條第 1項，裁定如主文。」

四、結論與建議

往昔司法實務上多認為只要雙方當事人

有仲裁合意，縱然無指定由特定機構為仲裁

人，在法無明文限制下，雙方均得任擇「依

仲裁法第 54 條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後許可，由各級職業團體、社會團體設立

或聯合設立，負責該仲裁機構仲裁人登記、

註銷登記、訓練、講習及辦理仲裁事件，並

依法完成登記之社團法人仲裁機構」提付仲

裁。至於仲裁法第 9 條僅是單純選任仲裁人

之約定，與仲裁協議無關。惟依當前司法實

務關於對仲裁法第 9 條第 4 項規定之解釋，

將仲裁法第 9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之規定均

認為屬於非機構仲裁之規定，僅有第 9 條

第 4 項方為機構仲裁之規定，且依此規定，

機構仲裁必須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才能適用。

因此，如果在契約沒有約定由特定仲裁機構

( 如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臺灣仲裁協會等機

構 ) 進行仲裁程序之情況下，即會遭法院認

定為非機構仲裁協議，不得向仲裁機構提付

仲裁。當事人須自行依仲裁法第 9 條第 1 項

至第 3 項之規定，選任特定之自然人組成仲

裁庭後，自行協商如何進行仲裁程序。

然而，目前大部分之非機構仲裁約款均

無如何進行仲裁程序之約定，嗣後發生爭議

時更難期待雙方能再為協議。在沒有特定機

構的協助或既定規範可依循的情況下，非機

構仲裁的當事人要自行進行仲裁程序，實際

上根本不可能。舉凡仲裁場所、仲裁程序之

進行、仲裁費用之收取、筆錄之製作、相關

仲裁文書之收受、送達、留存、判斷後的管

理等行政事務…等，均有執行上困難。又如

果兩造契約就爭議處理有約定「仲裁先行」

條款，即就紛爭的處理，係強制要求於訴訟

前先進行仲裁程序，此時一旦當事人一方向

法院提起訴訟，他方理當會提出妨訴抗辯，

法院即會依仲裁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項之

規定 13，裁定停止訴訟並命起訴之一方將案

件提付仲裁，否則即駁回其訴 14。如此一來

造成當事人不但無法提起訴訟，也無法向仲

裁機構提付仲裁，更沒有能力自己單獨一方

進行非機構仲裁，陷於紛爭無法解決之困境

中。

因此，雖然理想的機構仲裁協議，應完

整約定該仲裁機構的名稱，其正當性較無疑

義。然而為了有效發揮仲裁制度之功能，且

配合目前實務運作情形，建議應以擴大「機

構仲裁」適用之立場來解釋契約，較能解決

爭議，並確保仲裁判斷之品質。過去司法實

務見解亦一致認為，相較於非機構仲裁，依

法設立之仲裁機構係在主管機關監督下成立

並制定相關程序規則，應較能確保仲裁判斷

之公正性與正確性。

目前司法實務就有無「機構仲裁」合意

採嚴格認定，造成現行多數之仲裁約款均被

認定為「非機構仲裁」，等於實質上大幅限

制機構仲裁之適用，間接導致仲裁制度之功

能難以發揮。故建議此次修法，宜明文規定

如果當事人間之仲裁協議，未約定機構或非

機構仲裁時，任何一方得選擇以機構仲裁或

非機構仲裁之方式進行仲裁程序，他方應受

拘束，以杜爭議。


